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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78        证券简称：桂林旅游        公告编号：2019-059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最近五年 

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 

情况及相应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上市以来，严格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断完善公司治理，建立健

全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公司运作，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鉴于公司拟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根据相关要

求，现将公司和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及相应的整改

情况公告如下： 

一、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采取处罚的情况 

经自查，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采取处罚的

情形。 

 

二、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相应整改

情况 

经自查，公司最近五年共收到 2 份监管关注函，1 份监管函，3 份问询函。 

（一）监管关注函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西证监局（以下简称“广西证监局”）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出具《关于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桂证监函

[2014]314 号），广西证监局就发现的公司应收未收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以下简

称“总公司”）象山景点和七星公园门票收入分成款事项，要求公司研究并采取

相应措施，以维护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关于上述关注函中提出的事项，公司采取了相应措施，并收回了总公司 2012

年-2014 年象山景点和七星公园门票分成款，并在公司 2014 年年报中详细披露了

相关收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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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9 日收到广西证监局《关于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有关问题的监管关注函》（桂证监函[2017]543 号）。广西证监局检查组于 2017 年

9 月对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关注到公司在公司治理运作、信息披露等方面存在如

下问题： 

（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班子未依法依规及时换届； 

（2）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个别条款与《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有

冲突； 

（3）公司部分董事未出席股东大会，也未说明原因； 

（4）公司部分关联交易未按规定经董事会审议批准。 

对于上述问题，要求公司高度重视，认真吸取教训，强化公众公司意识，严

格依法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公司相关制度，规范关联交易，切实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关于上述关注函关注的问题，公司及时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报《关

注函》的内容，并组织相关部门及人员学习讨论，分别于 2017 年 9 月 22 日、2017

年 10 月 20 日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进行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班子换届，

并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出具了《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西证监局监管关

注函的整改措施》。 

 

（二）监管函 

深交所于 2015 年 7 月 27 日出具《关于对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

（公司部监管函[2015]第 82 号），就桂林市兴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

进公司”）应付未付承继福隆园项目部分款项的相关事项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2.15 条的规定，要求公司进行整改。 

关于上述监管函中所列问题，公司逐项进行了认真研究核实，2015 年 7 月

30 日，兴进公司制订了福隆园项目付款计划，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以下简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问询函中相关问题的回复》（大

信备字[2015]第 5-00019 号）。2015 年 8 月 5 日，公司发布了《桂林旅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函回复的公告》。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兴进公司

已按合同全部还清上述款项。 

 

（三）问询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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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交所于 2014 年 5 月 11 日出具《关于对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

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14]第 203 号），就公司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

调整、控股股东经营性资金占用、项目投资等相关事项进行问询。 

关于上述问询函中所列问题，公司逐项进行认真研究核实，于 2014 年 5 月

19 日向深交所公司管理部报送了《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对本公司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并进行了整改。同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桂林旅游股份有限

公司问询函中相关问题的核查意见》（大信备字[2014]第 5-00005 号）。 

2、深交所于 2015 年 5 月 12 日出具《关于对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

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15】第 169 号），就公司福隆园项目款项收取等

相关事项进行了问询。 

关于上述问询函中所列问题，公司逐项进行认真研究核实，于 2015 年 5 月

20 日向深交所公司管理部报送了《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对本公司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3、深交所于 2017 年 7 月 19 日出具《关于对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

函》（公司部问询函[2017]第 186 号），就公司董事、监事逾期未换届及董监高报

酬等相关问题进行了问询。 

关于上述问询函中所列问题，公司逐项进行认真研究，于 2017 年 7 月 24

日向深交所公司管理部报送了《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

公司问询函的回复》。 

 

三、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 

经自查，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

门和深交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 

特此公告。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0 月 28 日 


